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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何宁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

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承诺书》。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预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弘高慧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提议理由：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和信心，结合公司

２０１５

年经营盈利情况和资本公积余额情况，为积极回报股东，

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增强流动性。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０ １．５ １５

分配总额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合计派息

６１

，

９１０

，

１１２．７５

元（含税），合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６１９

，

１０１

，

１２７

股。（注：“分配总额”所涉数据，是以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

本

４１２

，

７３４

，

０８５

股为基数进行的计算）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该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股东回报规划》，能够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最低现金分红比例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按该预案进行分配后，

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在保证公司正

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控股股东提出的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可以增

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数量，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

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

二、提议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一）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６

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职工监事甄秋影女士买入公司股票

１０００

股，买入均价

２３．９９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二级市卖出

２５０

股，成交均价

２５．３８

元

／

股，甄秋影女士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第四十七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

理业务指引》 的第十九条， 构成了短线交易及敏感期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 因此将买卖股票收益

３４７．５０

元全部上缴董事会；其余

７５０

股处于高管锁定状态。（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５－４９

号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 公司完成了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

买，购买均价

１６．５５

元

／

股，购买数量

２

，

３９８

，

０８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５８％

，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

定定期为

１２

个月。其中董监高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如下：

参加对象姓名 职务 金额（万元） 比例（

％

）

何宁 董事

１７９．６５ ８．９８２５

甄建涛 董事

１７９．６５ ８．９８２５

宋暘 监事

５０ ２．５

甄秋影 监事

１０ ０．５

江五洲 副总经理

５０ ２．５

韩力伟 副总经理

１０ ０．５

孙志新 副总经理

５０ ２．５

王少权 副总经理

１０ ０．５

王慧龙 董事会秘书

１０ ０．５

薛彤 财务总监

１０ ０．５

（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０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５－５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公司股东沈建平先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票

１８．５

万股， 减持价格

２１．５６

元

／

股，减持比例

０．０４２％

；减持前沈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

，

６８８

，

０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０１％

，减持后沈

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

，

５０３

，

０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９７％

。（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６－００１

号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公司股东北京龙天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天陆”）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公司股票

９０

万股，减持价格

１８．１５

元

／

股，减持比例

０．２２％

；减持前龙天陆及一致行动人李晓蕊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

，

２５６

，

４２２

股，（龙天陆持有

２１

，

０４２

，

４６１

股，占总股本

５．１％

，李晓蕊持有

４

，

２１３

，

９６１

股，

占总股本

１．０２％

）占总股本

６．２２％

；减持后龙天陆及一致行动人李晓蕊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２４

，

３５６

，

４２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９０％

。（其中龙天陆持有公司股票

２０

，

１４２

，

４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８８％

；李晓蕊持

有公司股票

４

，

２１３

，

９６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２％

。（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６－０１３

号

公告）

（二）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

６

个月内的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６

个月

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

（一）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的提议及实际控制人何宁先生的承诺后，董事何宁、甄建涛、李秉仁、朱

征夫、王德宏（共计

５

位，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２

以上）对该预案进行了审慎评估，并达成一致意见：公

司控股股东提议的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未来持续稳定的发展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及利益，可

以增加公司股票的流动数量，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中对于权益分配的相关规定。上述

５

位董事同意预案内容并书面承诺在董

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宁先生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其控制的北京弘高中太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投赞成票。

（二）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按照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进行了登记，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预案仅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提议，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最终以董事会审议并经

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提议人控股股东签字盖章的《关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议》；

（二）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何宁及其他董事签字确认的《承诺书》。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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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证券事务代表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董事袁源女士、公司监事李光华先

生及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吴磊先生的通知，基于公司良好的基本面及对未来发展的充足信心，袁源女士、

李光华先生及吴磊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１

、增持目的

鉴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袁源女士、李光华先生及吴磊先生决定增持

公司股份，增持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２

、本次增持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元

／

股） 增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袁源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９．５５ 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李光华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０．２２９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

吴磊 竞价交易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０．０９５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

合计

－ － ８５０００ ０．０１１７

３

、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有股份 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袁源

３７５８４０ ０．０５１８ ３８０８４０ ０．０５２５

李光华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４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９

吴磊

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

注：本次增持前袁源女士和李光华先生通过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有关承诺

袁源女士、李光华先生承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６

个月内不减持此次增持的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１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要求。

２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３

、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证券代码:600584� � � �编号:2016-014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6

日发出通知

,

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6

日中午

12

时。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7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相关的议案

,

形成决议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的申请。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继续停牌申请事项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

、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停牌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2)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及原因

为进一步加强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合作

,

继续推进收购星科金朋后续的资源整合

,

降低

公司负债比率

,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

,

提升对标的资产的控制力

,

为星科金朋先进集成电

路封测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

促进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增长

,

巩固并提升公司在国际封测产业中的地

位和竞争能力。

(3)

重组框架介绍

①

主要交易对方

:

初步确定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独立第三方。

②

交易方式

:

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该等方案不构成借壳上市且尚未最终

确定

,

后续仍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③

标的资产情况

:

初步确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长电新科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长电新朋投资

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

2

、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①

公司及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多轮沟通磋商

,

达成了初步共识

;

截至目前

,

公司与交易对方尚未签订意向协议

,

相关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中。

②

公司已完成对相关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

,

并与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财务顾问协议。

③

公司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

,

组织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

展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现场工作

;

截至目前

,

已完成部分境内、外资产的现场查阅、访谈及收集书面资

料事项。

(2)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①2015

年

12

月

5

日

,

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7

日起停牌不超过

1

个月

;

②2016

年

1

月

7

日

,

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

1

个月

;

③2016

年

2

月

4

日

,

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

1

个月。

在上述停牌期间

,

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上述信息披露文件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3

、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1)

标的资产实际经营主体为注册在境外的企业法人

,

其主要经营在境外开展

,

所需进行的法律、财

务、业务及评估等方面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

,

截至目前尚未全部完成

;

(2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方式初步确定为以锁价方式向确定对象发行

,

潜在认购方拟对公司及标

的资产开展必要的尽职调查

,

并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

上述工作目前尚未完成

;

(3)

本次潜在交易对方涉及国有企业

,

其履行本次重组方案相关的内部决策程序及流程所需时间较

长。

综上

,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

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的顺利进行

,

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

因此公司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独立财务顾问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进行了认真核查

,

并出具

了核查意见

,

认为

:

公司目前正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事宜

,

考虑到本次交易的复杂性

,

公司继续停牌有

利于本次重组事项的顺利推进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4

、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因潜在交易对方涉及国有企业

,

不排除会涉及前置政府审批。

5

、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及公司股票预计复牌时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要求

,

本公司将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3

月

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2

个月。停牌期间

,

公司将继续协调各方共同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

,

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并及时公告和复牌。

在此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通知内容详见《江苏长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6-015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2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584� � �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5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6

年

3

月

3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6

年

3

月

3

日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

: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荷花池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6

年

3

月

3

日

至

2016

年

3

月

3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

２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1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

,

议案

2

已经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议案

1

已

经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五届第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

2015

年

12

月

24

日、

2016

年

2

月

17

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及后续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股东大会资料。

2

、 特别决议议案

:2

3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1

、

2

4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5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５８４

长电科技

２０１６／２／２５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应办理登记手续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3

月

1

日―

2016

年

3

月

2

日上午

8:30-11:00;

下午

13:00-16:00

。

2

、登记地点

:

公司投资管理部

3

、登记方式

:

股东本人

(

或代理人

)

亲自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

,

外地个人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

二

)

参加现场股东大会所需的文件、凭证和证件

1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

;

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

(

可为复印件

)

、有委托人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

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一

)

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2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法人股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

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法人印章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

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一

)

、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法人印章

)

。

六、其他事项

(

一

)

与会股东

(

或代理人

)

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二

)

联系方式

1

、电话

:0510-86856061 0510-86199179

2

、传真

:0510-86199179

3

、联系人

:

袁女士、石女士

4

、通讯地址

: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

号

5

、邮政编码

:214431

6

、电子信箱

:cd6584@cj-elec.com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6

年

3

月

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２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0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２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００

号《关于核准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

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新增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上述交易完成后，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性质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７．２７％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上海）”）、康铨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投资”）承诺：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瀚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４

，

４０８

万元、

４

，

０１５

万元、

４

，

４９７

万元和

４

，

７２９

万元。如宇瀚光电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交易

对方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由康铨（上海）优先以认购的公司

股份进行补偿，不足时，由康铨投资进行现金补偿。

宇瀚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承诺已实现，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康铨（上海）

２０１３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６

，

６５９

，

２８５

股，

２０１４

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为

３

，

９３０

，

６６８

股， 合计补偿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康铨投资

２０１４

年度应补偿的现金人民币为

１２９

，

６１６

，

５２４

元。因康铨（上海）将股份质押给第

三方造成公司无法回购注销，公司以此提起诉讼，且涉及境外诉讼主体为涉外诉讼，较一般国内案件

诉讼更为耗时， 诉讼结果也存在不确定性， 为最大限度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公司股权结构稳

定，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作为原大股东，牺牲自身利益，提出了业绩补偿替代方案。本次调整后的盈利预测补

偿方案为：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同意代康铨（上海）和康铨（投资）补偿公司现金人民币

１２９

，

６１６

，

５２４

元；康铨

（上海）和康铨（投资）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向公司补偿现金人民币

１８１

，

２９９

，

９９５．３６

元以代替以

１

元价

格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并予以注销。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事项的民事调解书。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

ＳＯＮＭＥ ＩＮＣ．

自愿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调解，法院予以准许。经法院主

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１

、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向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补偿现金

１８１

，

２９９

，

９９５．３６

元，被告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付款承担连带责任。

２

、第三人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同意代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另行补偿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６１６

，

５２４

元。

３

、如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及被告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第一项约定义

务，被告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应以总价

１

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转让给原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支付的补偿款人民币

１２９

，

６１６

，

５２４

元；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收到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依据上述民事调解书支付的补偿款人民币

１８１

，

２９９

，

９９５．３６

元。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严格遵守了此项承诺。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

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２７％

。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１

名法人。

４

、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16-00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月生产经营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白云机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生产经营数据简报

项 目

起降架次

（架次）

旅客吞吐量

（人）

货邮吞吐量（吨）

合计 货物 邮件

进出港合计

本月完成

３５７５８．０ ４７４６７８０．０ １３７８０１．３ １２３３４０．０ １４４６１．４

去年同期

３４２６８．０ ４４５１３７８．０ １２６５０５．７ １１２３２０．８ １４１８４．８

为同期（

％

）

１０４．３ １０６．６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８ １０１．９

进港

本月完成

１７８７７．０ ２２５４６１７．０ ６０７２１．８ ５３２２１．８ ７５００．１

去年同期

１７１３２．０ ２１７１６２２．０ ５３５３２．３ ４６５２４．４ ７００７．９

为同期（

％

）

１０４．３ １０３．８ １１３．４ １１４．４ １０７．０

出港

本月完成

１７８８１．０ ２４９２１６３．０ ７７０７９．５ ７０１１８．２ ６９６１．３

去年同期

１７１３６．０ ２２７９７５６．０ ７２９７３．４ ６５７９６．４ ７１７７．０

为同期（

％

）

１０４．３ １０９．３ １０５．６ １０６．６ ９７．０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2016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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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威创股份(002308)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威创股份（股票代码：

002308

）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

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

[2008]38

号公告）的要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

定自

2016

年

2

月

16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威创股份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2-17

证券代码：601601� � �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2016-003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258.64

亿元、人民币

111.32

亿元，上述数据

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20� � �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2016-012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截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控股股东

[

注

]

共计持有公司

179

，

94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422

，

000

，

000

股的

42.64%

，上述股权未进行质押、配资及杠杆融资。

注：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收到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简称

"

中车集团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

司被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后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通知，根据中车集团战略规划及业务

发展需要，中车集团拟将原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持有的

42.64%

公司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中车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简称

"

中车产投

"

）。目前上述股权划转工作已经启动，正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有关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的《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1

）。

2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为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79.61%

，

简称

"

时代沃顿

"

） 经营团队以及其他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购买时代沃顿经营团队所持有的时代沃顿

20.39%

的股份以及其他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其他资产

,

并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3

、经董事会初步核实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收购时代沃顿

20.39%

股权事项不存在法

律障碍，其他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其他资产是否最终能包含在本次重组中的可行性尚在论证，是否实施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须取得

有关有权机构的相关行政许可。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公司正在筹划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股票简称：南方汇通，股票代码：

000920

）自

2016

年

2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在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最晚将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

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恢复交易，并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

划重组事项。

二、重组事项基本情况

近年来膜法水处理相关行业保持良好的增长势态。公司看好膜法水处理相关行业的市场和时代沃

顿的发展前景，拟向时代沃顿经营团队以及其他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时代沃顿经营团队所持有的

时代沃顿

20.39%

的股份以及其他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其他资产

,

并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重

组完成后，时代沃顿将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将在膜法水处理行业内进行技术、品牌和市场延

伸，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开展各项工作，

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

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08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

2016

年

2

月

3

日发布了《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5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

）， 披露了公司目

前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涉及公司拟开展智慧城市领域标的收购。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超华科技，证券

代码：

002288

）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

13:00

起停牌。

现公司确认本次停牌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标的为深圳市贝尔信智能系统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超华科技，证券代码：

002288

）自

2016

年

2

月

17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即最晚将不迟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前按照《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推进

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能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在公司股票复牌后三个

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的，公司累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复牌后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

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情况公告。

三、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意向性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